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6-04-04

離職時雇主不提供證明給勞⼯，勞⼯可以檢舉、調解或提告嗎？

⽂:匿名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1-08

本⽂

在上⼀篇⽂章《⾮⾃願離職證明書是什麼？和服務證明書有什麼不同？雇主不提供會有什麼罰則嗎？》中，我
們對於「服務證明書」與「⾮⾃願離職證明」應該有了基本的觀念，⽽如果雇主不願意提供服務證明書或⾮⾃
願離職證明書給勞⼯時，勞⼯該怎麼辦呢？

⼀、檢舉、調解、提告⽐⼀⽐

萬⼀雇主就是不願意提供服務證明書或⾮⾃願離職證明呢？以下簡介幾種勞⼯可以維護⾃⾝權益的⽅式：檢
舉[1]、調解及訴訟（表1）。

表1：申訴檢舉、調解及訴訟的⽐較表
 申訴檢舉 調解 訴訟

法
令
依
據

A﹒勞動檢查法§33
B﹒勞動基準法§74

A.勞資爭議處理法§9
B.鄉鎮市調解條例[2]

C.勞動事件法第2章

勞動事件法[3]

主
管
機
關

A﹒勞動檢查機構
B﹒縣、市政府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

A.勞務提供地的直轄市或縣
（市）政府
B.鄉、鎮、市公所
C.法院

由管轄勞動事件的
法院管轄

效
果

法律明定罰則的話，雇主會受裁罰。但⾮⾃願
離職證明沒有罰則

A.聲請裁定強制執⾏[4]

B.C.調解書得為執⾏名義[5]
調解先⾏
調解不成會進⼊訴
訟

時
效
性

14~60天 A.20~49天[6]

B.15~25天[7]

C.最⻑3個⽉[8]

第⼀審原則上6個
⽉內[9]
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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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申訴檢舉

申訴檢舉是最直接的管道，以雇主不願意提供服務證明書的情況來說，這個途徑可以得到⼀定的幫助。但如果
是其他權益事項受損，例如沒有拿到資遣費，申訴檢舉只能裁罰雇主，雇主的罰鍰是繳給政府，並不會給申訴
⼈，勞⼯要特別注意⾃⼰權益要透過其他管道主張。

⽽⾮⾃願離職證明的部分，因為就業保險法沒有直接的罰則，也無法適⽤勞基法處理[10]，所以申訴檢舉的效
果有限，實務上多採勞資爭議調解的⽅式處理。

三、調解[11]

⾄於勞資雙⽅可以進⾏的「調解」則有分三種，即使不同的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的組成不同，但都同樣會⾯臨
「調解」機制的前提與難題──即雙⽅當事⼈願意尋求⼀個彼此都接受的解決⽅案，如有⼀⽅或雙⽅當事⼈均不
同意調解⽅案時，為調解不成⽴，⽽需要另外謀求其他解決⽅法。

（⼀）⾏政調解 [12 ]

第⼀種是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向勞務提供地的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調解申請的勞資「⾏政調解」。
在這類調解中，如果調解不成⽴，則雙⽅當事⼈可以共同申請交付仲裁[13]，由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判斷。

（⼆）鄉鎮市調解

另⼀種是依照鄉鎮市調解條例向鄉、鎮、市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的「鄉鎮市調解」，如調解不成⽴，則需要繼
續進⾏其他程序（如訴訟、仲裁）以求救濟。

（三）勞動調解

第三種調解則是勞動事件法第16條規定[14]的調解先⾏，亦稱「勞動調解」，如果勞⼯決定以訴訟⽅式爭取⾃
⼰權益時，也必須先踐⾏勞動調解的程序[15]。

1. 雙⽅都有意願調解即可解決

跟其他調解⽅式⼀樣，雙⽅都同意調解⽅案，調解就會成⽴[16]。但勞動調解⽐較特別的地⽅是，只要雙⽅都
有成⽴調解的意願，即使無法⽴即就具體調解內容得出完全⼀樣的結論，但願意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調解條
款的話，此即具有準仲裁（由調解轉成仲裁）的性質[17]。

因為尊重當事⼈程序選擇的合意，由法官跟勞動調解委員組成的勞動調解委員會[18]，斟酌後訂出解決事件的
調解條款，並製作書⾯或由書記官記明在調解程序筆錄，經勞動調解委員會全體成員簽名後，就會視為當事⼈
依調解條款內容成⽴調解，當事⼈應該接受這些內容。



2. 無法達成調解合意的情況

勞動調解委員會在調解程序中，已經聽了當事⼈的陳述、整理相關的爭點與證據，也會適時提醒當事⼈訴訟可
能會有的結果，並可以依聲請或依職權，調查事實及必要的證據。

但如果當事⼈不能針對調解內容成⽴合意，⼜沒有合意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，會由勞動調解委員會
依職權提出適當⽅案提供給當事⼈。當事⼈可以同意這個⽅案，讓調解成⽴，但如果當事⼈或參加調解的利害
關係⼈，在收受適當⽅案後10天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，就會視為調解不成⽴。

三、訴訟

如果調解沒有辦法解決的話，就有需要上法院了。為了讓訴訟可以跟勞動調解無縫接軌，在調解不成⽴的時
候，法院應告知或通知當事⼈及參加調解的利害關係⼈，如果調解聲請⼈在受到告知或通知後10天不變期間
內，沒有向法院表⽰反對繼續進⾏訴訟程序，法院就應該由參與勞動調解委員會的同⼀位法官繼續進⾏訴訟程
序，並視為從調解聲請時起已經起訴。這樣訴訟中的法官不但已經過勞資糾紛的過程，⽽且訴訟也會以勞動調
解程序進⾏中已獲得的事證資料，進⾏訴訟程序[19]。

附帶⼀提，如果經過其他調解未成功，可以跳過法院調解⽽直接進⼊勞動訴訟程序[20]，不過實務上法官還是
可能會徵詢當事⼈是否願意再嘗試調解。

四、結語

無論是請求雇主提供服務證明書或⾮⾃願離職證明書，或是維護其他⾃⾝的勞動權益，⽅式有很多種，在捍衛
⾃⼰權益的同時，別忘了雙⽅曾經有個共同的開始，如何有個好的結束便需要智慧。勞⼯也可以視⾃⼰的情況
跟需求，選擇對⾃⼰最有利的⽅式，來維護⾃⼰的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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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⾮⾃願離職，⾮⾃願離職證明，申訴，調解，訴訟

法院認調解之聲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得逕以裁定駁回之：……
⼆、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⽴者。……
四、係提起反訴者。
五、送達於他造之通知書，應為公⽰送達或於外國為送達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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